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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函
地址：110204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

中央區

承辦人：林怡佳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239

傳真：02-27598796

電子信箱：bca-0723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民宗字第110600036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原訂110年1月28日「2021臺北市傑出市民送春聯」活

動取消，惠請協助下架宣傳訊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考量近日本土疫情升溫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策

宣導，在防疫優先的前提下，旨揭活動取消辦理，爰請貴

單位協助下架宣傳訊息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、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
除外)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新民國中 11001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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